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设立（告知承诺办理）
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设立（告知承诺办理）
二.申报范围：本行政区域内，由 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以实施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类培训机构。
三.申请条件:
[bookmark: bookmark102][bookmark: bookmark103]（一）举办者应符合下列条件：
[bookmark: _GoBack]举办者应为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其中：社会 组织应具有法人资格，信用状况良好；个人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且在中国境内定居，信用状况良好，无犯罪记录，具有 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1. [bookmark: bookmark104]举办者应当履行相应的法定出资义务，其中：非营利性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举办者应及时足额缴存开办资金，营利性民 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举办者应在出资承诺的期限内分期缴纳注册 资金。开办资金、注册资本，最低不少于10万元。
2. [bookmark: bookmark105]举办者由多方组成的，应当签订合作办学协议，明确各方 出资数额、出资方式、权利义务，举办者的排序、争议解决办法 等内容，出资计入机构注册成本的，应当明确各举办者计入注册 资本的出资数额、出资方式、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bookmark: bookmark106]（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名称应符合下列规定：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只能使用一个名称，且名称应规范，统一 使用“XX职业培训学校” “XX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名称中 不得含有歧义或误导性词汇，不得有违公序良俗。同时使用外文 名称的，其外文名称应当与中文名称语义一致。不得冠以“中国” “全国”“中华”“国际”“世界”“全球”等字样。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名称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申请设立营利性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名称应当符合《市场监管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规范营利性民办技工院 和营利性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名称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市监企注〔2018〕18号）等规定。
（三）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章程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 [bookmark: bookmark108]机构的名称、住所、办学地址、法人属性。
2. [bookmark: bookmark109]举办者的权利义务，举办者变更、权益转让的办法。
3. [bookmark: bookmark110]办学宗旨、发展定位、层次、类型、规模、形式等。
4. [bookmark: bookmark111]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的来源、性质等。
5. [bookmark: bookmark112]理事会（董事会）等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人 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6. [bookmark: bookmark113]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7. [bookmark: bookmark114]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产生、罢免程序。
8. [bookmark: bookmark115]教职工、学员的权利义务和权益保障机制。
9. [bookmark: bookmark116]自行终止的事由，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
10. [bookmark: bookmark117]章程修改的程序。
11. [bookmark: bookmark118]其他应当记载的内容。
营利性培训机构的章程，还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关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bookmark119]（四）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培训场所应符合下列规定：
设立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基本办学规模（指同时培训可容纳学员量）不低于200人。应当有与培训项目和规模相适应的办学场 所（含办公用房、理论教学用房、实训操作场所和其他必备场地）。 办学场所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并取得相应的消防验收证明材料。提供寄宿制服务的，其食宿场所应符合卫生、消防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要求。
理论课集中的教学场所使用面积应达到300平米以上，教室四间以上，无危房，有良好的照明、通风条件，桌椅、讲台、黑 板和多媒体设施齐全；有满足实习教学需要的实习操作场所，符 合环保、安全、消防、卫生等有关规定及相关职业（工种）的安 全规程。
举办者以自有场所举办的，应提供办学场所的产权证明材料；租用场地的，应提供场地的产权证明材料，以及与产权人或 由产权人授权人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租赁合同（协议）》， 租赁期一般不少于三年。
不得使用居民楼、地下室等作为办学场所。
[bookmark: bookmark120]（五）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设施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具有与培训层次、培训项目和培训规模 相适应的设施设备，设施设备总值最低不少于20万元。主要的培 训设施、设备应当自有;其他确需租赁的大型贵重培训设施设备 （一般指单件价值净值10万元以上的设施设备），应具有有效的租 赁协议，且租赁期不得少于3年。培训设施、设备能正常使用， 实训工位充足，实习设备应保证2-6人一台（套）。
[bookmark: bookmark121]（六）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管理人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bookmark: bookmark122]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依法设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决策机 构。理事会（董事会）由举办者或其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等人员组成，成员不少于5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人员具有5年 以上教育培训经验。
2. [bookmark: bookmark123]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校长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品行良好， 能胜任培训机构管理工作。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教育管理能力, 有2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经历，熟悉国家职业培训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应具有大专（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生，下同） 以上文化程度，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三级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年龄一般应在七十周岁以下。
3. [bookmark: bookmark124]法定代表人由理事长（董事长）或校长担任。
4. [bookmark: bookmark125]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根据办学规模，配备相应的专职管理 人员，负责培训机构日常管理工作。办学规模在500人以下的， 应配备2-5名教学管理人员；办学规模500人以上的，应配备与 之相匹配的教学管理人员。教学管理人员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三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职业 技能等级），具有2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经历。
5. [bookmark: bookmark126]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配备符合国家要求的财务管理人员。
[bookmark: bookmark127]（七）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教师应符合下列规定：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配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结构合理的专兼职教师队伍。专职教师一般不少于教师总数的1/4。每个培训项目至少配备2名以上理论课教师和2名以上实习指导教师。任课教师应持有人社部门颁发的教师上岗证或教育部门颁发的教师资格证。
理论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均应具有与其教学岗位相应的 基本条件。其中：承担初级工及中级工技能培训的理论课教师应 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及相应职业（工种）五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或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生产实习指导教师应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及相应职业（工种）三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承担高级工技能培训的理论课教师应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及相应职业（工种）四级以上国 家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生产实 习指导教师应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及相应职业（工种）二级以上国 家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或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bookmark: bookmark128]（八）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制定以下管理制度：
1. [bookmark: bookmark129]行政管理制度。
2. [bookmark: bookmark130]教学管理制度。
3. [bookmark: bookmark131]安全管理及应急演练制度。
4. [bookmark: bookmark132]教师管理制度。
5. [bookmark: bookmark133]学员管理制度。
6. [bookmark: bookmark134]学籍管理制度。
7. [bookmark: bookmark135]档案管理制度。
8. [bookmark: bookmark136]资产管理、财务管理以及学杂费存取专用账户管理制度；
9. [bookmark: bookmark137]收费和退费管理制度。
10. [bookmark: bookmark138]场地和设施设备管理制度。
11. [bookmark: bookmark139]信息公开制度。
教学、安全、学籍、收费和退费等管理制度应当面向社会公开。
[bookmark: bookmark140]（九）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培训范围应符合以下规定：
申请设立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培训职业（工种）需具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按照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应的国家职 业标准及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开展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 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专项职业能力培训。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不得以办学为名，开展与职业培训无关的 文化学科培训、文化艺术辅导、学历考试辅导等其他培训活动、 不得开展医疗美容培训，不得以培训机构名义代理学历提升等不 在职业技能培训范围内的事项。
四.申请材料:
1.《山东省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申办报告》）一份。
2.举办者姓名、住址或名称、地址。
3.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章程一份；理事会（董事会）组成 人员名单一份。
4.《山东省申办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承诺书》一份。
举办涉及消防、保安、安全生产等特殊行业的培训项目且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另有准入要求的，提交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文件。
五、违诺失信惩戒：
因未履行承诺或作出虚假承诺，以及因违诺失信行为造成的 法律后果，由举办者依法承担。存在严重违诺和虚假承诺失信行 为记录的举办者，申请本审批事项，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
[bookmark: bookmark146]（一）举办者在检查中拒不提交符合办学条件的备查材料、 存在故意造假作假行为以骗取办学许可的，认定为虚假承诺失信 行为，审批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规定，直 接撤销决定，注销《办学许可证》，按照未取得决定擅自从事相 关活动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bookmark: bookmark147]（二）举办者未完全满足办学条件的，认定为未履行承诺， 审批机关责令其限期整改，视情节给予不超过三个月的整改期限, 整改后仍未达到条件的，审批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等规定，撤销决定，注销《办学许可证》。
六.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80号）第二条规定: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 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 动，适用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80号）第十二条规定：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 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 育行政部门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1号）第十五条：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bookmark4][bookmark: bookmark5][bookmark: bookmark3]《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优化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审批服务工作的通知》（鲁人社规〔2021〕3号）
七.审批流程	:受理→办结
八.法定许可时限	: 即办
九.承诺许可期限:  即办 
十.决定书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办学许可证》，本证有效期3年
十一.取证方式:	邮寄或窗口自取
十二.收费标准: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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